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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征集 2023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 

重大项目选题的通知 

各有关单位： 

为做好 2023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选题征集工

作，进一步增强重大项目招标选题的学术性、导向性和针对

性，现面向省内本科高校和重点研究基地等征集重大项目

选题。有关工作事项通知如下。 

一、指导思想 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 

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，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

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战略部署，从不同学科、

不同领域推荐一批具有重大学术创新价值、决策咨询价值 

和文化传承意义的重大选题。其中，重大理论问题类选题， 

要重点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党的基

本理论、基本路线、基本方略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

和中外文明交流互鉴，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重大

基础理论问题和国际学术前沿问题，重大学术文献资料整

理和数据库建设等。重大现实问题类选题，要聚焦党的二十

大提出的重大战略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，聚焦深入推进

中国式现代化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，聚焦实践中遇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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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新问题、改革发展稳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、人民群众急难

愁盼问题、国际变局中的重大问题、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

题等。 

二、选题要求 

重大项目选题要坚持正确政治导向和价值取向，要具 

有明确的研究目标、鲜明的问题意识、厚重的学术分量和较

高的创新价值；要体现有限规模、突出研究重点；要具有普

遍性、开放性，适合一定规模的研究者投标；要具有一定的

研究广度和深度，可以从中列出 4-5 个有价值的子课题方

向。选题的主要学术概念和研究范畴应为国内外学界所公

认；文字表述要科学严谨、规范简洁、符合学术逻辑和语言

逻辑，不加副标题；须避免与已立项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

目和研究专项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、

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以及其他国家级 重大

项目重复。凡以前提供过的内容相同或相近的选题不再推

荐。 

三、征集对象 

主要面向省内部分本科高校、省委党校、省社科院、省

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征集。 

四、组织方式 

推荐单位要结合自身专业优势和研究特长，组织专家 

学者进行集体研讨、充分论证和提炼，确保选题的科学性和

规范性。鼓励知名专家学者依托长期学术积累、丰富前期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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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和个人学术创见提出有分量、有价值的选题。推荐单位须

填写《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选题推荐表(2023)》,含 1000

字以内的选题说明， 重点就推荐选题的独到学术价值、应

用价值和社会意义及子课题方向等方面进行论述。推荐单

位须承诺同意对所推荐选题进行公开招标、公平竞争，不存

在知识产权争议。选题经筛选后上报国家社科工作办。 

五、材料报送和时间要求 

各科研管理部门报送省社科联规划处的材料包括：纸质

版《选题推荐表》(推荐人填写)一式 5 份寄送至省社科联规

划处，并将电子版《选题推荐表》和单位选题汇总表发送至

邮箱 zjssklghb@vip.163.com。受理时间为 2023 年 5 月 21

日，逾期不予受理。 

 

联系电话：0571—87053190（徐丹彤）  

通讯地址：杭州市拱墅区密渡桥路 51-1 号省行政中心

二号院 516 室 

浙江社科网网址：https://www.zjskw.gov.cn 

 

附件：1.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选题推荐表（2023） 

      2.2023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选题汇总表 

 

            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 

2023 年 4 月 27 日 


